HNPR-2026-03001
湘教发〔2025〕46号

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湖南省2026年

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

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体）局、各艺术类专业在湘招生普通高校：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25〕7号）和我省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有关政策规定，我厅制定了《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实施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请各市州教育（体）局及时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区内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和各高中教育阶段学校，按照属地原则切实做好政策解读和监督管理等工作。

湖南省教育厅

2025年 12月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

招生工作实施办法

为做好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根据教育部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我省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招生专业范围

1.艺术类专业是指2025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艺术学”门类下设各专业，以及《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中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和专科专业“艺术设计类”“表演艺术类”下设各专业和“民族文化艺术类”“广播影视类”等部分专业。

2.艺术类专业分为两类：一类是不组织专业考试的专业，包括艺术史论、艺术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技术等（专科专业参照执行）；一类是可组织专业考试的专业，包括音乐类、舞蹈类、表（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戏曲类等，有关高校也可根据人才培养实际不对考生专业成绩提出要求，原则上高校同一艺术类专业应对应同一个省级统考科类要求，且在各招生省份保持一致。

3.高校不使用专业成绩的专业，直接依据考生高考文化成绩、参考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原则上安排在相应普通本科、高职专科批次录取并执行相应批次录取规则。

使用省级统考成绩或校考成绩作为专业成绩的专业，按艺术类专业录取规则，依据高考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进行录取。

二、报名考试

4.全省统考。我省统一组织音乐类、舞蹈类、表（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6个科类的省级统考（简称全省统考，下同），各科类考试科目及考试命题依据为省教育考试院印发的《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说明》（湘教考命字〔2025〕1号）。

考生根据本人专业特长，参照艺术类专业目录与统考科类对应关系以及相关高校要求，从上述全省统考的6个科类中选择1个相应的科类报考。

全省统考报名及考试办法按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湘教考普字〔2025〕12号）、《关于印发<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全省统一考试非笔试科目考试流程及有关要求>的通知》（湘教考普字〔2025〕13号）和《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全省统一考试工作的通知》（湘教考普字〔2025〕14号）文件执行。

全省统考结束后，按科类划定全省统考合格线。
5.戏曲类省际联考。戏曲类专业考试由组考高校牵头，会同相关招生高校共同组织实施（简称省际联考，下同）。具有一定戏曲艺术基础的考生均可报名参加戏曲类省际联考，报名办法、考试内容及考试办法等详见《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戏曲类本科专业招生省际联考工作的通知》，具体考试时间以相关组考高校公布的为准。

6.校考。经教育部批准的少数高校艺术类专业，可在全省统考合格生源中组织校考。高校艺术类专业校考工作按教育部要求均在学校所在地组织，组考有关办法由校考高校负责制定。

报名参加招生高校艺术专业校考的考生，须按学校要求选择相应的类别参加全省统考，校考高校要严格按照向社会公布的招生办法，在对应科类全省统考成绩合格并达到校考要求的考生范围内择优确定校考合格生源，没有取得我省相应类别全省统考合格资格的考生，参加校考取得的成绩无效，不能录取到校考相应艺术类专业。

7.专业成绩使用。组织了校考的院校（专业）使用校考成绩作为专业成绩；戏曲类专业使用省际联考成绩作为专业成绩；其他院校（专业）使用全省统考成绩作为专业成绩。

三、录取批次和计划编制
8.艺术类录取批次分为本科提前批和高职专科批两个批次。本科专业安排在本科提前批，专科专业安排在高职专科批。

9.艺术类专业招生计划不区分首选科目（历史、物理），统一编制。如高校确需按历史类、物理类分列计划录取的，须分别明确历史类、物理类的计划数，并在高校招生章程中公布。

10.除组织省际联考的戏曲类本科专业和经批准组织校考的专业可不编制分省计划外，其他艺术类专业均须编制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高校设立招考方向的艺术类专业，须编制各招考方向的分省招生计划。 
11.本科提前批。本科提前批分非平行志愿组（以下简称“非平行组”）和平行志愿组（以下简称“平行组”）两组。采用省际联考成绩录取的戏曲类专业和采用校考成绩录取的院校（专业）安排在非平行组；采用全省统考成绩录取的院校（专业）原则上安排在平行组。

（1）非平行组。非平行组按“院校+专业”的模式编制计划。

（2）平行组。平行组按“院校专业组”模式编制计划，根据全省统考6个科类所对应的招生专业使用统考专业成绩的不同，将平行组分为若干招生专业类别，其中音乐类分为音乐表演类（声乐）、音乐表演类（器乐）、音乐教育类（声乐主项）、音乐教育类（器乐主项）4个招生专业类别，表（导）演类分为服装表演类、戏剧影视表演类、戏剧影视导演类3个招生专业类别。对于器种、唱法、舞种等要求不同的专业，高校应单设院校专业组。对于招生高校要求按历史类、物理类分列计划录取的专业，应按首选科目分列院校专业组计划。

12.高职专科批。艺术类专科专业均安排在本批次。高职专科批采取平行组志愿模式，计划编制办法与本科提前批平行组相同，其中戏曲类专科专业按考试剧种分若干个招生专业类别。
四、志愿设置及填报

13.本科提前批非平行组设1个院校志愿，本科提前批平行组设45个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高职专科批设30个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

14.各批次每1个院校或院校专业组志愿均下设6个专业志愿及1个“专业服从”志愿。

15.各批次均设置两次征集志愿。征集志愿的志愿结构与第一次填报的一致。

16.考生根据本人专业统考类别、考试成绩、身体条件等，参考高校招生简章有关规定，选择符合招生专业类别有关要求的相应院校或院校专业组填报。

五、录取控制分数线划定

17.艺术类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由文化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和专业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两部分构成，其中，本科提前批平行组和高职专科批不区分首选科目（历史、物理），统一划定。鼓励高校在我省统一划定的文化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上进一步提高考生文化成绩要求。

18.文化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本科提前批非平行组中的校考专业，考生文化成绩须达到我省普通类本科相应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取得高校文化成绩破格录取资格的考生，其文化成绩要求由招生学校确定。

本科提前批非平行组中的戏曲类专业，文化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根据教育部及普通高校戏曲类专业招生省际联考工作协调小组的有关要求确定。

本科提前批平行组中的专业，文化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以普通类历史类别、物理类别的本科文化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中的最低线为基准，按一定的比例确定，各类别文化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分别为：音乐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为普通类本科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80%；舞蹈类、表（导）演类为普通类本科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75%；播音与主持类为普通类本科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

19.专业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安排在本科提前批非平行组中的专业，其专业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由招生高校自行划定。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平行组中的专业，其专业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根据相应招生专业类别的生源及本科招生计划等情况，分别统一划定。
高职专科批艺术类专业的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参考相应招生专业类别的生源、招生计划及其他控制分数线等情况统一划定。
六、投档录取办法

20.对于不区分首选科目（历史、物理）招生的艺术类专业，实行统一排序录取。招生高校要求按历史类、物理类分列计划录取的专业，按首选科目分列院校专业组录取。

21.本科提前批录取分以下两步进行：

第一步，非平行组录取。省教育考试院依据有关规定，将填报了非平行组院校志愿的考生成绩及志愿等信息提供给招生高校；招生高校依据专业招生计划、考生志愿填报情况、向社会公布的专业录取规则以及破格录取原则，进行择优录取，并将确定的拟录取名单报省教育考试院；省教育考试院经相关程序后按学校提供的拟录取名单办理录取手续。

第二步，平行组投档录取。安排在非平行组录取结束后进行，所有填报了平行组志愿的考生（含非平行组未录取的考生），依据我省统一的投档排序规则进行平行志愿投档。

当按分数排序遇到多名考生同分时，依次按考生文化成绩（含政策性加分）、语文数学两科之和、语文或数学单科最高成绩、外语单科成绩、首选科目单科成绩、再选科目单科最高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投档，如仍相同，比较考生志愿顺序，顺序在前者优先投档，志愿顺序相同则全部投档。

22.高职专科批依据我省统一的投档排序规则进行平行志愿投档。

23.艺术类专业平行志愿的统一投档排序规则为：按照高考文化成绩（含政策性加分）和专业统考成绩分招生专业类别分别计算综合成绩，并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出档。其中，音乐类、舞蹈类、表（导）演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戏曲类（专科）等类别的综合成绩计算公式为：综合成绩=高考文化成绩（含政策性加分）×30%+专业统考成绩×70%，最终结果保留1位小数。播音与主持类的综合成绩计算公式为：综合成绩=高考文化成绩（含政策性加分）+专业统考成绩。

24.对于填报了本科提前批平行组和高职专科批的征集志愿的考生，在生源不足时，可在降分范围内（专业成绩降分幅度为6分，文化成绩不降分）按考生志愿和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投档，由高校择优录取。

25.各批次投档完成后，由招生高校依据本校招生章程中公布的录取规则择优录取。

七、招生章程

26.招生章程是高校招生和考生填报志愿的重要依据，其内容必须合法、真实、完整、准确、表述规范，经主管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招生政策规定核定后方能向社会公布。招生章程一经公布，不得擅自更改。

27.高校应将艺术类专业的计划分配方式、招生专业与省级统考科类对应关系、录取规则、分数线要求等内容在招生章程中予以明确，且不存在歧义、不能与教育部及我省艺术类招生办法相违背。未在章程中明确的内容，学校须来函予以准确说明，并负责对相关问题进行解释和处理。

八、对违反规定行为的处理

28.考生、考试工作人员、社会其他人员在高校艺术招生考试中出现违规行为的，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3号）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第36号）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等有关法律规定，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对党员和公职人员违规违纪的，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九、其他

29.对于可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的艺术教育、服装设计与工程、风景园林、文化产业管理等4个非艺术类本科专业，相关考试招生办法按照教育部下发的《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基本要求》有关规定执行。

30.在统一高考录取时，同一高校的同一艺术类专业（包括下设各招考方向）应采用同一种录取办法，采用艺术类录取办法招生的专业，不得同时安排到普通类录取。

31.健美操、啦啦操等体育类项目纳入体育类专业考试招生，不得通过艺术类专业考试方式进行招生。

32.我省可组织专业考试的艺术类专业目录见附件，不在目录范围内的专业只能按普通类专业招生办法招生。

33.使用专业成绩录取的艺术类专业学生，入校后不得转入不使用专业成绩招生的专业。

34.省内公费定向师范生艺术类专业的招生办法另行通知。

35.普通高等学校对口招生服装类、美术类、音乐类三个专业门类的招生办法，按《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6年我省普通高等学校对口招生工作的通知》（湘教通〔2025〕180号）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36.我省过去规定与本实施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实施办法为准。本办法未涉及的相关事项，按教育部有关政策要求和《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37.本办法适用于2026年我省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如教育部另有新的规定，按教育部规定执行。

附件：湖南省可组织专业考试的艺术类专业目录

附件

湖南省可组织专业考试的

艺术类专业目录

（一）普通本科

1.音乐类

130201 音乐表演 

130202 音乐学

130203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130209 流行音乐 

130210 音乐治疗 

130212 音乐教育

130215 音乐科技 

130308 录音艺术

2.舞蹈类

130204 舞蹈表演 

130205 舞蹈学

130206 舞蹈编导 

130207 舞蹈教育

130208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130211 流行舞蹈

130213 冰雪舞蹈表演

3.表（导）演类

130301 表演（戏剧影视表演）

130301 表演（服装表演） 

130306 戏剧影视导演

130313 戏剧教育

130314 曲艺△     

130315 音乐剧△

130316 数字戏剧
4.播音与主持类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5.美术与设计类

130401 美术学

130402 绘画

130403 雕塑

130404 摄影

130406 中国画

130407 实验艺术

130408 跨媒体艺术

130409 文物保护与修复 

130410 漫画

130411 纤维艺术

130412 科技艺术△

130413 美术教育

130414 虚拟空间艺术
130501 艺术设计学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130503 环境设计

130504 产品设计

1305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130506 公共艺术

130507 工艺美术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130509 艺术与科技△     

130510 陶瓷艺术设计

130511 新媒体艺术△ 

130512 包装设计

130513 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

130514 人居设计

130515 游戏艺术设计 

130307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130310 动画

130311 影视摄影与制作

130317 数字演艺设计

130318 智能影像艺术△
6.书法类

130405 书法学

7.戏曲类

130201 音乐表演（戏曲音乐）

130203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戏曲音乐） 

130301 表演（戏曲表演）

130306 戏剧影视导演（戏曲导演）

（二）高等职业教育本科
1.音乐类
350201 音乐表演
2.舞蹈类
350202 舞蹈表演与编导
3.表（导）演类
3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4.播音与主持类
360201 播音与主持

5.美术与设计类
350101 工艺美术
3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350103 数字媒体艺术

350104 产品设计

3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3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350107 美术

350108 公共艺术设计 

350109 游戏创意设计

350110 展示艺术设计

350111 数字影像设计 

350112 时尚品设计

350113 陶瓷艺术设计

350204 舞台艺术设计

360202 影视摄影与制作

360206 数字动画

6.戏曲类

350201 音乐表演（戏曲音乐） 

350203 戏曲表演

（三）高等职业教育专科
1.音乐类
550201 音乐表演

550206 歌舞表演△

550208 音乐剧表演△ 

550210 现代流行音乐 

550212 音乐制作

550213 钢琴伴奏 

550214 钢琴调律 

550216 音乐传播 

550219 作曲技术

560211 录音技术与艺术 

570108 音乐教育

570113 艺术教育△

2.舞蹈类
550202 舞蹈表演

550209 国际标准舞 

550215 舞蹈编导

570112 舞蹈教育
3.表（导）演类
550204 表演艺术△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550217 时尚表演与传播

550220 现代魔术设计与表演△ 

550301 民族表演艺术△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4.播音与主持类
560201 播音与主持

560214 网络直播与运营

5.美术与设计类
550101 艺术设计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550108 公共艺术设计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550110 展示艺术设计  

550111 美容美体艺术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550115 家具艺术设计

550116 动漫设计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550118 摄影与摄像艺术 

550119 雕刻艺术设计△ 

550120 皮具艺术设计

550121 包装艺术设计

550122 陶瓷设计与工艺△  

550123 首饰设计与工艺 

550124 玉器设计与工艺 

550125 刺绣设计与工艺

550126 雕塑设计

550127 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
550128 游戏艺术设计
550129 玩具设计与制作 

550218 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550302 民族美术

550303 民族服装与饰品 

550404 文物修复与保护 

560206 影视动画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560209 影视照明技术与艺术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570109 美术教育

6.书法类
550107 书画艺术△

7.戏曲类
550203 戏曲表演△ 

550207 曲艺表演△ 

550211 戏曲音乐△

注：戏曲类专业需参加省际联考，其他类专业需参加全省统考；标记“△”的艺术类专业，相关招生高校可对应上述省级统考科类，也可根据人才培养需要跨科类对应到其他省级统考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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